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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8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编号：临 2023-039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此次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原《自来水代销合同》至 2024年 12 月 31日，若

届时未完成宗关、白鹤嘴水厂资产转让事项，公司将重新履行该关联交

易的决策及披露程序。 

 此次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因公司仅有自来水制水资产，无供水

管网等其他资源，需依靠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

团”）所属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来水公司”）的管网

进行自来水产品的销售，所以该日常关联交易是维持公司自来水生产主

营业务正常运营所必需的。结合近年公司自来水业务成本估算，执行原

价格将可能出现自来水业务收入无法覆盖成本的情况，公司将在后续水

厂资产转让过程中与自来水公司就该情况进行协商，以采取有效措施保

障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控股股东水务集团

所属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来水公司”）签订了《自来水代销合

同》（以下简称《代销合同》）及《自来水代销合同补充协议（二）》，以代销

的承销方式销售本公司宗关水厂、白鹤嘴水厂的自来水产品，代销价格为每立方

米 0.55 元。该关联交易自前次 2020 年 12 月 29 日公司 2020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 2020年 12月 29 日临 2020-048号公告），至今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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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满三年，因此需按照相关法规要求重新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鉴于

目前水务集团下属自来水公司已启动宗关、白鹤嘴两水厂资产回购工作，并正与

公司就回购相关事宜进行协商。为确保该资产转让事项顺利推进，公司拟暂执行

原《代销合同》内容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若届时仍未完成两水厂资产转让事

项，公司将重新履行该关联交易的决策及披露程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因本公司无供水管网资源，公司生产的自来水需通过原武汉市自来水公司销

售，并于 1998 年 4 月及 2002 年 12 月与原武汉市自来水公司签订了《自来水代

销合同》（以下简称《代销合同》）及相关《自来水代销补充协议》，其中《代

销合同》有效期为 50 年（1998 年 4 月 17 日至 2048 年 4 月 16 日）。上述合同

及补充协议约定由原武汉市自来水公司以代销方式销售本公司宗关水厂、白鹤嘴

水厂的自来水产品，代销价格为每立方米 0.55 元，按销售收入的 4%计算代销费

用。 

2003 年，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的决定，武汉市的水务资产进行了重组，将

公司原控股股东武汉三镇基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更名变更登记为武汉市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同时注入武汉市自来水公司、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武汉

市自来水工程公司和武汉市给排水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等资产。水务集团成立

后，原武汉市自来水公司企业法人资格被依法注销，其债权债务、对外签订合同

和协议及其他法律责任由水务集团承接。自此，公司代销自来水的交易对象由原

武汉市自来水公司转变为水务集团，该事项转变为关联交易事项。2015 年，因

水务集团独家出资设立自来水公司，水务集团自来水业务全部由自来水公司承

继，故公司代销自来水的交易对象转变为自来水公司。公司与水务集团及自来水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签订《自来水代销合同补充协议（二）》，明确原武汉市自

来水公司的权利义务由自来水公司承继，并不再收取代销费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17 条的规定：“公司与关联人

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期限超过 3 年的，应当每 3 年根据本章的规定重新履行

相关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该关联交易自前次 2020 年 12 月 29 日公司 2020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至今即将届满三年，因此需重新履行相应的审

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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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3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审议日常关联交易协议<自来水代销合同>的议案》，关联董事曹明、周强回

避表决，其他董事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关联股东水务集团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详见公司 2023 年

12 月 13 日临 2023-038 号公告）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审议前已分别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2023 年 12 月 8 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并

通过了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三）日常关联交易前次审议至今执行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前次 2020 年 12 月 29 日公司 2020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至今各年度具体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及执行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型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预计 

自来水销售 157,709,763.95 162,243,889.72 167,236,452.25 164,839,800.00 

注：上表中，2023 年数据为公司对该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预测数据，具体金额以公

司未来披露的 2023年度年报为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周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240 号 

注册资本：3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19 日 

主营业务： 自来水生产销售；从事供水行业的投资、建设、设计、施工、

运营管理、测绘、物探、技术开发咨询及培训服务；供水、节水、环保相关设备

及物资的生产、销售和维修；水质检测；水表生产、销售及计量检测；抄表营销

代理服务；信息技术的研发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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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是水务集团于 2015 年独家出资设立，主要负责武汉

市主城区自来水的生产与销售，日综合供水能力 250 万吨。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总资产 110.61 亿元，净资产 1.32 亿元，营业收入

25.68 亿元，净利润-4.92 亿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是水务集团于 2015 年独家出资设立。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一）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二）由前项所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或

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据此，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截止目前，该日常关联交易系水务集团所属自来水公司承接原武汉市自来水

公司《代销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所形成的。公司因无供水管网资源，本公司宗

关水厂、白鹤嘴水厂所生产自来水只能通过自来水公司以代销的承销方式销售，

代销合同约定的价格为每立方米 0.55 元。 

水务集团已于 2023 年 7 月 9 日出具同业竞争承诺，明确如水务集团自来水

业务资产盈利能力仍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时，将由水务集团或其下属公司回

购宗关、白鹤嘴水厂资产。结合当前行业发展及企业自身状况，目前水务集团下

属自来水公司已启动上述两水厂资产回购工作，并正与公司就相关两水厂资产转

让事宜进行协商。鉴于上述情况，为确保两水厂资产转让事项顺利推进，公司拟

暂执行原《代销合同》内容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若届时仍未完成两水厂资产

转让事项，公司将重新履行该关联交易的决策及披露程序。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因公司仅有自来水制水资产，无供水管网等其他资源，需依靠水务集团的管

网进行自来水产品的销售，所以该日常关联交易是维持公司自来水生产主营业务

正常运营所必需的。受公司自来水生产业务中电力成本、药剂成本及水厂更新改

造工程转固导致的折旧费用等因素影响，结合近年公司自来水业务经营情况估

算，在实施宗关、白鹤嘴水厂资产转让前公司仍执行原价格将可能出现自来水业

务收入无法覆盖成本情况。公司将就该情况与自来水公司进行协商，在未来两水

厂资产转让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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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将根据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及两水厂资产转让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相应决策及信息披露义务。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3 日 


